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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第第 1次次次次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會會會會議議議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

壹、時間：109年 10月 7日（星期三）10時 0分

貳、地點：本部水利署臺北辦公室第一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曾召集人文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宗翰

肆、參加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名冊

伍、報告事項：略

陸、討論事項：略

柒、決議事項：

一、今年氣候特別異常，1964年以來首次無颱風侵襲記錄，且

6-9月水庫集水區降雨量為歷史平均值 2~6成，尤其桃園至

嘉義水庫集水區降雨量更為歷史有紀錄以來最低，本部水

利署已提前部署審愼因應，並自 7月 13日起每半個月開會

檢討調控，同時各單位提前於 6月起努力管控節水 2.8億噸

及跨區調度 1.1億噸，使得目前各標的仍能維持正常供水，

惟仍請各單位加強採取各項節水抗旱措施，同時請本部水

利署持續密切掌握水情及審慎作好各項管控及調度作為，

為穩定枯水期公共系統用水需求做好準備。

二、經過今日應變會議檢討結果，目前水情狀況與歷次水情會

議推估枯旱情境相當，另依中央氣象局預測近期降雨不確

定性高，且受反聖嬰現象影響，明年春雨可能偏少，因此

更應審慎面對未來供水挑戰，經研商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及臺

中地區於 10月 14日起調整水情燈號為減壓供水的黃燈，

亦即於離峰及特定時段降低自來水管壓供水，同時停供行

政機關及國營事業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，請台水公司於 10

月 14日前針對高地、管末端地區預為佈設供水車及供水站，

並請地方縣市政府開放水資源回收中心或公共污水處理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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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流水供次級用水使用。

三、請科技部各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本部工業局、加工出口區

管理處及縣市政府督導協助所轄科學園區或工業區 (含區

外)廠商完成旱災整備作業，並共體時艱持續加強自主節水

5%，同時提升用水效率。

四、請台水公司針對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及臺中地區抽水量大於每

日 1,500噸抗旱井(87口)，於 10月 11日前完成水質檢測及

評估納入自來水管網，並於下次旱災應變小組會議加以說

明辦理情形。

五、經檢討臺中以南二期稻作用水可順利供灌收成，惟桃園、新

竹、苗栗及臺中地區則需視近日水情狀況檢討供灌用水，請

各農田管理處持續加強灌溉節水，並請農委會與水利署預

為檢討硏擬後續相關因應作為。

六、下次會議預定 10月 14日上午召開，並請各縣市政府代表

向首長報告最新水情及相關抗旱應變措施，同時協助推動

各項相關因應措施及加強節水宣導。

捌、散會（11時 30分）

2


